
    

英国议会的监督制度  

□  杨曙光  

  

英国信奉“议会至上”的原则，它最早建立了议会[1]制度，因此有“议会之
母”之称，英国议会对其他国家的代议制度有重大影响。因为英国议会是英国的最高
权力机关和最高立法机关，加之英国实行责任内阁制，内阁政府对议会负有政治责
任，所以英国议会有监督政府行政行为的职能和权力，议会对政府行使监督权主要通
过以下制度体现出来。 

一、英国议会的质询制度  

质询是议员在议会会议期间，就政府的施政方针、行政措施以及其他事项，向政
府首脑或高级官员提出质疑或询问并要求答复的活动。这是议会监督政府的一种重要
方式，18世纪由英国议会首先设立。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议会内阁制的形成，英国
议会的质询事项日益增多，逐渐形成了质询制度，并为其他议会内阁制国家所采用
[2]。质询从性质上可分为询问和质问两种。前者主要针对一般问题，多为议员对个
别行政官员所掌管的事项的询问。它只构成质询者和被质询者之间的问答和补充问
答，不构成议会的议题。后者所提的问题涉及重大的政府行为，多系议员对内阁施政
方针、政府重要政策与措施的质询。它除了质询者和被质询者之间的问答之外，往往
构成议会的议题，产生议会辩论，并且可能导致议会对政府提出信任与否的表决，从
而导致政府的危机。 

英国议会只有询问权而没有质问权。对于询问，英国议会规定，星期一至星期四
的14：45～15：45，议员可以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提出问题。议员可提出1～3个质询
的口头问题，书面提问不受限制，若要求政府口头答复，则必须至少在48小时之前把
提问送达质询对象。下院议员每天口头或书面提出的问题约为70～100个。凡不属于
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以及带有“讽刺”、“侮辱”性等法律禁止的问题，大
臣或政府有关方面的负责人都应对议员的提问作出答复。如果议员对答复不满意，还
可以提出补充性问题，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再作答复。如果询问事项涉及国家根本政
策、国民普遍利益时，议员可提议延长会议时间，变更议事日程，进行议会辩论，举
行相当于不信任投票的表决。但这种提议须有40名以上议员赞同才能通过。 

为了适应20世纪以来政府职能作用的不断增加和政府工作越来越复杂化、专业化
的发展趋势，20世纪70年代后，英国下院设立了与政府工作相对应的14个专门委员
会，负责对政府的对口监督。在下院开会时，这些委员会分别就政府的内政和外交问
题向有关政府官员提出质询，揭露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督促有关部门加以改善
[3]。正如英国法学家詹宁斯所说：“一个议员无论是想要纠正一件错事，还是想要
攻击哪个大臣，提出质询的权力总是重要的。它迫使各部在它们的行动中谨慎小心；
它能防止一些小小不公平之事，这些事情是如此普遍地和官僚主义连在一起的；它迫
使行政人员去注意个人的不平之鸣”[4]。议员们通过质询，起到了监督检查政府工
作，纠正或弥补政府工作的缺失，帮助政府改进管理的作用。 

二、英国议会的弹劾制度  

弹劾是议会控告和制裁违法失职的政府高级官吏，并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活动。近
代资产阶级议会的弹劾制度起源于英国。1376年，当时正是英王爱德华三世在位期
间，英国议会对英王的御衣总管提出控告，由封建贵族把持的议会同国王展开了权力
斗争。斗争的结果，议会迫使爱德华三世宣布，议会的贵族院有权控告和审判国家的



高级官吏。这开创了弹劾的先例。在王权显赫的时代，弹劾是对付封建专制的有力工
具，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在其他民族还苦于找不到一个对付王权、皇权或其他形形
色色的独裁和专制的时候，英国就已经利用了弹劾这个工具制止了国王的随心所欲，
艰难却富有成效地保护着贵族进而也保护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权利和自由”[5]。 

英国议会弹劾的对象为内阁阁员、各部大臣和议会议员。举凡内阁阁员、各部大
臣或议员职务上或非职务上的非法行为，均可构成议会的弹劾案。被弹劾的主要为政
府的高级官员，这是因为中下层官员的违法行为，一般都可以通过其上级首长或司法
机关给予惩戒、制裁。而针对位高权重的高级官员的违法行为，司法机关往往显得无
能为力。这是英国中世纪以来的法律习惯使然。将议员也列入可弹劾对象，是由于议
员享有一定的法律豁免权，有时司法机关对议员的违法行为惩戒起来有所不便，因此
议员也就构成了弹劾对象[6]。 

根据英国的宪政理论和宪法惯例，因为下院代表民众，上院为最高审判机关，所
以在弹劾程序上逐步形成了由下院提出弹劾案，由上院审判弹劾案的弹劾制度。对于
高级官员的违法行为，下议院一名议员就可提出弹劾动议，经下议院2/3的议员同意
和议院会议通过后，便可起草弹劾起诉书送达上议院。上议院接到起诉书后，即传唤
被弹劾人到庭，审理弹劾案。这为以后许多国家所采用。但是随着英国内阁责任制理
论的发展和司法权的独立，弹劾程序在实践中显得过于烦琐，英国议会从1864年起废
弃这种监督方式，代之以不信任投票程序。 

三、英国议会的不信任投票制度  

不信任投票是指议会以投票表决方式对内阁的施政方针或阁员、部长的行为表示
信任与否的活动。具体而言，在西方责任内阁制的国家里，内阁推行的政策必须得到
多数议员的支持。议会如认为内阁成员或全体有违法失职、政策错误或措施失当等情
节并对此深感不满时，议会可以通过谴责政府某项政策的决议案，可以否决政府的议
案，或对政府的议案做重大修改而使政府难以接受，甚至通过政府不赞成的法案，进
而对内阁提出不信任案。一旦议会通过这种不信任案，其后果是：或者内阁向国家元
首提出总辞职；或者由内阁首相（总理）呈请国家元首解散议会，重新选举议员，由
新的议会决定政府的去留。这就是不信任程序，因其目的是促使现任政府总辞职，故
又称为“倒阁”权。它是议会监督制约行政机关的一种手段。首创于英国，后为实行
议会内阁制的国家所采用。 

引发议会动用不信任程序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内阁的施政纲领、方针政策
或某项重大行政行为违背宪法和法律，议会通过不信任程序对其加以纠正，使之符合
宪法和法律。作为一种政治监督，不信任程序具有预防和制止政府的政治失误的积极
作用。二是内阁成员有严重的违法失职行为，也是引发议会动用不信任程序的一个重
要原因。英国内阁实行连带责任制，即使内阁的某个成员有严重的违法失职行为，内
阁也必须总辞职[7]。因此，不信任程序对于政府内阁而言是一种相当严厉的监督制
约措施。 

不信任投票程序的目的在于检验政府是否得到代议机关的足够支持，并通过设立
该程序对政府及其人员进行有力监督与控制。根据英国宪法惯例，如果议会通过对内
阁的不信任投票或者否决政府的重要法案（如财政法案），内阁必须总辞职，这种后
果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非常重大。不信任投票，是一把既对着政府又同时对着议会
本身的双刃剑，因为议会下院在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的同时，要承担由此可能引
起的下院自身被政府解散的风险。当然，英国的两党制使议会和内阁保持了议行合
一，议会一般处于支持政府的地位，这种制度使英国内阁比实行多党制国家的内阁更
为稳定。除非执政党本身产生了重大分歧，或执政党的议员在下院丧失了多数议席，
否则议会是不可能对政府进行不信任投票的。也就是说，议会的不信任程序只有在上
述“非常”时期才能启动并奏效。 

四、英国议会的调查制度  

调查是指议会在行使其职权过程中附带产生的权力，为了更好地进行立法和监督



  

政府工作，由议会组织专门机构对国家机关进行调查了解和确认某种事实的权力。这
种调查在英国政治生活中是司空见惯的，一般情况下，由议会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或
授权某人对政府官员在执行政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渎职、无能、腐化堕落等行为进行
调查，当事人可以陈述各自的情况和理由。现在议会的调查程序更具有司法性，特别
机构在调查时已越来越多地采取司法手段。例如，为了保证调查能够依法顺利进行，
英国法律规定有关部门人员有义务予以协助，不得非法妨碍调查，若不出席议会所举
行的有关听证会，或拒不作证，或作伪证则处以罚款或以“藐视国会罪”等罪名，追
究刑事责任。特别机构实际上是议会指定代表其查明情况的一个组织。特别机构的任
务是收集证据，提出报告和建议，最后由议会决定。 

一般性的调查包括视察、考察、走访等，没有严格的程序。确认某种事实的专门
调查或特别调查包括国政调查、听证调查和特别委员会调查等，其适用范围可能涉及
政府要员、法院法官的某些违法行为。调查的程序大致是[8]：（1）通过议会一定数
量的议员表决通过或议会授权某委员会决定而提出；（2）组织专门或临时的调查机
构开展调查活动；（3）举行各种听证会，邀请或传唤有关公民、社团和有关部门领
导参加，并要求他们提供必要的证据和资料；（4）调阅和获取有关信息，包括用秘
密手段等从当事人和知情人处搜集情报资料和获得证据；（5）公布调查结果。依照
一定程序获准公布的结果，可导致政府的危机。调查中如发现触及刑法的事项，则引
起司法追究。 

注释：  

[1]现在的英国议会由英王、上院和下院构成。上院议员不是选举产生，而是由大主教、主教、世

袭贵族、终身贵族、王室贵族、高级法官、总检察长和副检察长等组成。下院议员由选民按小选区多数

代表制直接选举产生。上院议长由大法官兼任，下院议长按惯例由多数党议员出任。 

[2]《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1.2版》政治学卷，何华辉撰写的“质询”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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